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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实体公司，实现城乡“同地同权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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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获悉，除在已公布的20个县区的试点综合改革外，安徽省正着手准备在

部分地市开展新一轮农村集体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改革以“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

股份化”为方向，以户籍登记为基础，实现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每个成员参与股权分

配。此举或意味着，市场关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流

转等将更具操作性。

  11月12日，安徽省政府官网发布《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表

示在广德、宿松等20个县(区)启动农村综合改革，围绕市场主体培育、土地市场建设、集

体“三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管、信息和金融服务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

  《意见》提到，将在试点县区构建农村集体“三资”新型经营实体。经济实体（公司）股东

为全体村民，村“两委”为董事会，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或村委会主任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可公开选聘，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事会。此举意味着，安徽农村将农村资产管理运营的新

机制，未来将经确权评估的集体资产资源、集体经营收益、各级政府美好乡村建设资金、

整村推进的土地收益等将成为公司资本金的主要来源，“市场”将取代“政府”成为推动农村改

革的主要力量。

  证券时报记者从安徽省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到，本轮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主要工作任务被

分解成24个部分，将由安徽省农业委员会、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发改委、金融办等部

门通力合作，协调完成。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认为，尽管安徽省政府出台的意见中

并未提及一些具体的操作细则，但其中充分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让广大农民平等

参与现代化进程”、“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精神。安徽本次出

台的政策正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释放改革红利的信号。上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从安徽农

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分产到户”，本轮土地改革中农村土地将逐步“由

分到合”，但其中的“合”，更有“合法”、“合规”之处，农民利益的成分将得到更多的保护。

  杜晓山认为，安徽出台本次方案中，一是通过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农民土地仍归

属农民集体所有，不至于使农民失去土地；二是耕地用途不可以随意改变，确保农业安

全；在上述“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通过确权、登记、颁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都可用来抵押融资、流通，能进一步支持“小农经济”扩大生产规

模，逐步发展成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



  杜晓山表示，允许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上市流通，实现和城市土地价格“同地”、“同价”、“同

权”，取消了农业集体土地需由政府征收、变更土地性质再挂牌出让的环节，实际上减少了

各级政府和商业资本对农民的层层“盘剥”，保护了农民利益。

  安徽省农委经管处负责人向证券时报记者证实，按照农业部办公厅要求，安徽省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前期调研统计工作已经完成。但该负责人同时强调，安徽省将积

极、稳妥的推进农村制度改革，控制改革的风险，三农问题复杂而艰巨，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尚需时日。要做到不违背农民意愿、不下指标、不定任务、设计统一模式，更要符合社

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上述负责人建议，尽快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条例》立法进程，

把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


